
附件2
核查资料目录及要求

一、资料目录
1.勘察设计企业简介及自查情况；

2.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；

3.《勘察设计企业资质人员信息表》以及其中注册人员的注册信息、近3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，技术负责人和非注册人员的身份证、毕业证、职称证、近3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，已退休的人员需提供退休证及返聘证明复印件；

4.劳务资质企业需提供《勘察设计企业资质人员信息表》以及其中技术负责人的身份证、职称证或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及近3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，勘察技术工人的身份证、考核或培训合格证复印件。

二、资料要求

1.被核查企业应如实填报信息，并对所有证件和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；

2.被核查企业需提供本企业具有的所有有效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证书复印件（发生过企业信息变更的需提供变更栏复印）；

3.《勘察设计企业资质人员信息表》格式禁止调整，不按格式填报或调整格式视为核查不合格，被核查企业在填写该表时，若有多项资质请分开填写，一项资质填写一张表，并按照表中技术负责人、注册人员以及非注册人员的顺序提供资料，一项资质一套资料，若有人员重复，只提供一套证件复印件，并在信息表“备注”一栏注明“重复”；

4.所有资料需加盖企业公章，报送后如未收到邮件回复，请致电询问是否完成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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